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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涉 VOCs 企业绩效分级指标
差异化指标 A 级企业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D 级企业

能源类型 以电为能源（锅炉/窑炉除外）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等能源（锅
炉/窑炉除外）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
气等能源（锅炉/窑炉除外）

使用高污染燃料

生产工艺
1.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版) 》鼓励类和允许类；2.符合相关行业产业政
策；3.符合河南省相关政策要求；4.符合市级规划。

1.2.3.4 中有一项不满足要求
1.2.3.4 中有二项及以上
不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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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指标 A 级企业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D 级企业

废气收集及污
染治理技术

1.原辅材料调配、使用(施胶、喷涂、干燥等)、
回收，涉 VOCs 物料的投加和卸放、化学反
应、萃取/提取、蒸馏/精馏、结晶以及配料、
混合、搅拌、离心、包装等产生或伴生 VOCs
污染物过程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
操作，废气有效收集至 VOCs 废气处理系统；
采用集气罩收集的，应为三面以上硬质封闭
的密闭罩，临时作业采取推拉窗或封闭门，
距集气罩裙边最远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
置，风速不低于 0.3m/s；2.VOCs 处理工艺采
用直接燃烧、催化燃烧、蓄热燃烧、吸附回
收等高效处理工艺，处理效率不低于 90%；
3.载有 VOCs 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
工（车）、检维修、和清洗时，含 VOCs 物
料用密闭容器盛装，废气排至 VOCs 废气收
集处理系统；4.对储存物料的真实蒸气压≥
27.6kPa 但<76.6 kPa 的有机液体储罐，采用
高级密封方式的浮顶罐，或采用固定顶罐安
装密闭排气系统至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或采
用气相平衡系统，或其他等效措施；5.对真
实蒸气压≥2.8kPa 但<76.6kPa 的挥发性有
机液体采用底部装载或顶部浸没式装载（出
料管口距离槽（罐）底部高度<200mm）。
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处理效率不低于
80%；6.固定顶罐排气、采用顶部装载作业
排气采用吸收、吸附、冷凝、膜分离等预处
理后，采用燃烧工艺（包括直接燃烧、催化
燃烧和蓄热燃烧）进行最终处理，或送工艺
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等燃烧处理。

1.原辅材料调配、使用(施胶、喷涂、干燥
等)、回收，涉 VOCs 物料的投加和卸放、
化学反应、萃取/提取、蒸馏/精馏、结晶以
及配料、混合、搅拌、离心、包装等产生
或伴生 VOCs 污染物过程采用密闭设备或
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有效收集至 VOCs
废气处理系统；采用集气罩收集的，应为
两面硬质封闭的半密闭罩，其他未封闭面
采取可开启的硬质围挡；距集气罩裙边最
远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置，风速不低于
0.3m/s；2.VOCs 处理工艺采用直接燃烧、催
化燃烧、蓄热燃烧、吸附回收等高效处理
工艺，处理效率不低于 80%；3.载有 VOCs
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工（车）、检
维修、和清洗时，含 VOCs 物料用密闭容
器盛装，废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
统；4.对储存物料的真实蒸气压≥27.6kPa
但<76.6 kPa 的有机液体储罐，采用高级密
封方式的浮顶罐，或采用固定顶罐安装密
闭排气系统至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或采用
气相平衡系统，或其他等效措施；5.对真实
蒸气压≥2.8kPa 但<76.6kPa 的挥发性有
机液体采用底部装载或顶部浸没式装载
（出料管口距离槽（罐）底部高度
<200mm）。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处理效
率不低于 80%；6.固定顶罐排气、采用顶部
装载作业排气采用吸收、吸附、冷凝、膜
分离等预处理后，采用燃烧工艺（包括直
接燃烧、催化燃烧和蓄热燃烧）进行最终
处理，或送工艺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等
燃烧处理。采用吸收、吸附、冷凝、膜分
离等组合处理工艺，处理效率不低于 80%。

1.原辅材料调配、使用(施胶、
喷涂、干燥等)、回收，涉 VOCs
物料的投加和卸放、化学反应、
萃取/提取、蒸馏/精馏、结晶以
及配料、混合、搅拌、离心、
包装等产生或伴生 VOCs 污染
物过程采用集气罩收集，应尽
可能缩短集气罩和污染源的距
离减少引入风量，满足集气罩
设计规范要求，距集气罩裙边
最远的VOCs无组织排放位置，
风速不低于 0.3m/s。2.VOCs 处
理工艺采用催化燃烧、蓄热燃
烧、冷凝、吸附、脱附等工艺
或组合工艺，处理效率不低于
30%。

产生 VOCs 的各类工序存
在以下问题之一。1.未收
集废气或距集气罩裙边最
远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
置，风速低于 0.3m/s，VOCs
处理工艺有旁路出风口，
车间或厂房内涉 VOCs 污
染物气味明显；3.集气罩
远离或无法覆盖污染源
点，VOCs 处理前浓度低于
产生浓度的 20%，或 VOCs
废气收集处理有旁路进风
口稀释、处理效率低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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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指标 A 级企业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D 级企业

无组织排放

1、涂料、稀释剂、清洗剂等涉 VOCs 原辅材

料、废弃物密闭存储；盛装过 VOCs 物料、

含 VOCs 废料(渣、液) 、废吸附剂的包装容

器非使用状态通过加盖拧紧、封装等方式密

闭室内储存；2.涉 VOCs 液态物料在转移和

输送过程中要采用密闭管道或密闭容器等

输送；产生或伴生 VOCs 污染物的粉状、粒

状物料采用气力输送方式或密闭固体投料

器等给料方式投加；3.涉 VOCs 原辅料、中

间品、产品装卸、储存、转移和输送等环节

的废气全部收集引至 VOCs 处理系统，车间

内外、厂区无异味，1 年内无因恶臭问题被

投诉且被主管部门查证属实；4.厂房内地面

全部硬化，实施网格化清扫保洁责任制，地

面洁净无尘；5.厂区内道路、运输线路（厂

区至干线公路）、场地等路面应全部硬化或

绿化，硬化道路地面全覆盖清扫保洁，路面

无可见积尘、无成片裸露土地；6.每周进行

厂区地面、厂房、树木和露天设备构筑物清

洗。

1、涂料、稀释剂、清洗剂等 VOCs 原辅材

料、废弃物密闭存储；盛装过 VOCs 物料、

含 VOCs 废料(渣、液) 、废吸附剂的包装

容器非使用状态通过加盖拧紧、封装等方

式密闭室内储存；2.涉 VOCs 液态物料在转

移和输送过程中要采用密闭管道或密闭容

器等输送，采用高位槽（罐）、桶泵等给

料方式密闭投加，进料时置换的废气应排

至 VOCs 废气集处理系统或气相平衡系

统。3.产生或伴生 VOCs 污染物的粉状、粒

状物料采用气力输送方式或密闭固体投料

器等给料方式投加，无法密闭投加的，应

建密闭投料间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4.涉

VOCs 原辅料、中间品、产品装卸、储存、

转移和输送等环节的废气全部收集引至

VOCs 处理系统，车间内外、厂区无异味；

5.厂区内道路、运输线路（厂区至干线公

路）、场地等路面应全部硬化或绿化，硬

化道路地面全覆盖清扫保洁，路面无明显

可见积尘、无成片裸露土地。

1、涂料、稀释剂、清洗剂等

VOCs 原辅材料、废弃物密闭存

储；盛装过 VOCs 物料、含

VOCs 废料(渣、液) 、废吸附

剂的包装容器非使用状态通过

加盖拧紧、封装等方式密闭室

内储存；2.涉 VOCs 原辅料、中

间品、产品装卸、储存、转移

和输送的主要环节的废气收集

引至 VOCs 处理系统，车间内

外、厂区无明显异味；3.厂区

内道路、运输线路（厂区至干

线公路）、场地等路面应全部

硬化或绿化，硬化道路地面全

覆盖清扫保洁，路面无明显可

见积尘、无成片裸露土地。

涉 VOCs 物料装卸、储存

和转移输送存在以下问题

之一。1.盛装过 VOCs 物

料、含 VOCs 废料(渣、

液) 、废吸附剂的包装容

器非使用状态敞开或露天

存放；2.涉 VOCs 原辅料、

中间品、产品装卸、储存、

转移和输送等环节的废气

未有效收集和处理，车间

内外、厂区气味明显或监

测高于背景值 1 倍以上；

3.废吸附剂涉 VOCs 废弃

物未密闭存放，气味明显

或监测高于背景值 1 倍以

上；4.厂区道路和运输线

路（厂区至干线公路）、

场地等路面破损或未清

扫，地面有物料抛洒、路

边有积尘问题；5.建成的

洗车台未使用，或车辆通

行有明显扬尘；检修、改

扩建施工未落实围挡、湿

法作业、物料覆盖等要求，

有可见粉尘逸散；6.有超

过 100 ㎡以上的裸土未覆

盖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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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指标 A 级企业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D 级企业

排放限值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不超过 20 ㎎/m³，小时

排放量≥2kg 时处理效率要达到 95%以上，

厂房外无组织排放监控点非甲烷总烃浓度

低于 2mg/m³，企业边界 1h 非甲烷总烃平均

浓度低于 1mg/m³；其他 VOCs 污染物排放浓

度和厂界浓度不超过应执行排放标准的

50%。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不超过 40 ㎎/m³，小时

排放量≥2kg 时处理效率要达到 85%以上；

厂房外无组织排放监控点非甲烷总烃浓度

低于 3mg/m³，企业边界 1h 非甲烷总烃平均

浓度低于 1.5mg/m³；其他 VOCs 污染物排放

浓度和厂界浓度不超过应执行排放标准的

70%。

VOCs 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环

评文件及批复、排污许可证明

确的排放标准、厂界标准和总

量；非甲烷总烃小时排放量≥

2kg 时处理效率 80%以上。

VOCs 污染物排放浓度超

过环评文件及批复、排污

许可证明确的排放标准、

厂界标准和总量；非甲烷

总烃小时排放量≥2kg 时

处理效率低于 80%。

监测监控水平

1.两个排气筒距离不小于 20m，同一设施（设

备）和生产线原则上设置 1 个排放口，排放

口满足规范化建设要求；2.涉 VOCs 废气量

超过 10000m³/h 的废气排放口应安装污染源

自动监控设施（CEMS），并按要求联网，

数据保存一年以上；3.按照《河南省涉气排

污单位污染治理设施用电监管技术指南 (试

行) 》要求安装用电监管设备(有自动在线监

控系统的企业除外) ，用电监管设备与省、

市生态环境部门用电监管平台联网；4.生产

设备产生 VOCs 点、储罐进出口、各类集气

罩、污染防治设备、自动监控采样点安装视

频监控设施，相关数据保存三个月以上，与

市生态环境部门用电监管平台联网。

1.两个排气筒距离不小于 20m，同一设施

（设备）和生产线原则上设置 1 个排放口，

排放口满足规范化建设要求；2.废气量超过

15000m³/h的废气排放口应安装污染源自动

监控设施（CEMS），并按要求联网，数据

保存一年以上；3.按照《河南省涉气排污单

位污染治理设施用电监管技术指南 (试

行) 》要求安装用电监管设备(有自动在线

监控系统的企业除外) ，用电监管设备与

省、市生态环境部门用电监管平台联网；

4.生产设备产生 VOCs 点、储罐进出口、各

类集气罩、污染防治设备、自动监控采样

点安装视频监控设施，相关数据保存三个

月以上。

1.两个排气筒距离不小于20m，

同一设施（设备）和生产线原

则上设置 1 个排放口，排放口

基本满足规范化建设要求；2.

纳入重点排污单位或排污许可

技术指南要求安装污染源自动

监控设施（CEMS），应安装并

按要求联网；3.按照《河南省

涉气排污单位污染治理设施用

电监管技术指南 (试行) 》要求

安装用电监管设备(有自动在

线监控系统的企业除外) ，用

电监管设备与省、市生态环境

部门用电监管平台联网；4.生

产设备产生 VOCs 点、储罐进

出口、各类集气罩、污染防治

设备、自动监控采样点安装视

频监控设施，相关数据具备保

存三个月以上条件。

存在以下行为之一。1.废

气排放口低于高度要求或

不具备监测和采样条件；

2.未按环评文件及批复，

排污许可证或生态环境部

门要求安装自动监控、用

电监管和视频监控设施和

联网传输；3.废气排放口

距离小于排气筒高度，规

避监测监控。



— 5 —

差异化指标 A 级企业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D 级企业

环境管理要求

（环保档案）

1.环评批复文件和竣工环保验收文件或环境

现状评估备案证明;2.国家版排污许可证;3.

环境管理制度(有组织、无组织排放长效管理

机制,主要包括岗位责任制度、达标公示制度

和定期巡查维护制度等);4.废气治理设施运

行管理规程;5.一年内废气监测报告(符合排

污许可证监测项目及频次要求)。

1.环评批复文件和竣工环保验收文件或环

境现状评估备案证明;2.国家版排污许可

证;3.环境管理制度(有组织、无组织排放长

效管理机制,主要包括岗位责任制度、达标

公示制度和定期巡查维护制度等);4.废气治

理设施运行管理规程;5.一年内废气监测报

告(符合排污许可证监测项目及频次要求)。

1.环评批复文件和竣工环保验

收文件或环境现状评估备案证

明;

2.国家版排污许可证;

3.一年内废气监测报告(符合排

污许可证监测项目及频次要

求)。

C 级要求的三项不全面或

部分缺失

环境管理要求

（台账记录）

1.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生产时间，运行负

荷、产品产量等)；2.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

管理信息(除尘滤料、活性炭等更换量和时

间)；3.监测记录信息(主要污染排放口废气排

放记录(手工监测和在线监测)等)；4.主要原

辅材料消耗记录，涉 VOCs 原辅材料、废弃

物台账信息；5.电消耗记录；6.废气应急旁

路，有旁路启运历史记录、阀门维护和检修

记录、向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分报告记录；

7.运输车辆、厂内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电

子台账(进出场时间、车辆或非道路移动机械

信息、运送货物名称及运量等)。

1.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生产时间、运行

负荷、产品产量等)；

2.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除尘滤

料、活性炭等更 换量和时间)；3.监测记录

信息(主要污染排放口废气排放记录(手工

监测和在线监测)等)；4.主要原辅材料、燃

料消耗记录，涉 VOCs 原辅材料、废弃物台

账信息；5.电消耗记录；6.废气应急旁路，

有旁路启运历史记录、阀门维护和检修记

录、向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分报告记录；

7.运输车辆、厂内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电

子台账(进出场时间、车辆或非道路移动机

械信息、运送货物名称及运量等)。

1.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生产

时间、运行负荷、产品产量等)；

2.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

信息(除尘滤料等更换量和时

间)；3.涉 VOCs 原辅材料、废

弃物台账信息；4.废气应急旁

路，有旁路启运历史记录、阀

门维护和检修记录、向地方生

态环境主管部分报告记录；5.

厂内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信

息。

C 级要求的四项不全面或

部分缺失

环境管理要求

（人员配置）

有专职或综合管理机构负责环境管理工作，

配备不少于 1 名专职环保人员，机构负责人

或分管负责人、专职环保人员并具备相应的

环境管理能力(学历、 培训、从业经验等)，

绩效分级材料自主编制。

有专职或综合管理机构负责环境管理工

作，配备不少于 1 名专职环保人员，专职

环保人员并具备相应的环境管理能力(学

历、 培训、从业经验等)，绩效分级材料自

主编制。

有专职或兼职环保人员，专职

环保人员并具备相应的环境管

理能力(学历、 培训、从业经

验等）。

无专兼职环保人员或环保

人员无相应学历，也未参

加过超过 3 个月的专业培

训或少于 1 年从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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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指标 A 级企业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D 级企业

运输方式

1.公路运输。物料公路运输使用达到国五及

以上排放标准重型载货车辆(重型燃气车辆

达到国六排放标准) 或新能源车辆比例达到

100%；2.厂内运输车辆。达到国五及以上排

放标准(重型燃气车辆达到国六排放标准)或

使用新能源车辆的比例达到 100%；3.危险品

及危废运输。国五及以上或新能源车辆达到

100%；4.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国三及以上

排放标准或使用新能源机械 100%。

1.公路运输。物料公路运输使用达到国五及

以上排放标准重型载货车辆(重型燃气车辆

达到国六排放标准) 或新能源车辆比例不

低于 80%，其他车辆达到国四排放标准

(重型燃气车辆达到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

2.厂内运输车辆。达到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

(重型燃气车辆达到国六排放标准)或使用

新能源车辆的比例不低于 80%，其他车辆

达到国四排放标准 (重型燃气车辆达 到国

五及以上排放标准) ；3.危险品及危废运

输。国五及以上或新能源车辆达到 100%；

4.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国三及以上排放标

准或使用新能源机械 100%。

1.公路运输和厂内运输车辆不

得使用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重

型载货车辆(重型燃气车辆不

得使用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

2.危险品及危废运输不得使用

国三及以下车辆；3.厂内非道

路移动机械不得使用国三以下

排放标准机械，使用柴油发电

机作为备用电源的应配备尾气

处理装置，达到国三标准。

存在以下行为之一。1.公

路运输和厂内运输车辆使

用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重

型载货车辆或使用国四及

以下排放标准重型燃气车

辆；2.使用国三以下非道

路移动机械，使用或备用

电源为未配套尾气处理装

置或达不到国三标准的柴

油发电机。

运输监管

日均进出货物 150 吨 (或载货车 辆日进出

10 辆次) 及以上(货物包括原料、辅料、燃

料、产品 和其他与生产相关物料) 的企业，

或纳入我省重点行业年产值 1000 万及以

上的企业， 应建立门禁视频监控系统和电

子台账；其他企业建立电子台账。安装高清

视频监控系统并能保留数据 6 个月以上。

日均进出货物 150 吨 (或载货车 辆日进

出 10 辆次) 及以上(货物包括原料、辅料、

燃料、产品 和其他与生产相关物料) 的企

业，或纳入我省重点行业年产值 1000 万

及以上的企业， 应建立门禁视频监控系统

和电子台账；其他企业建立电子台账。安

装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并能保留数据 6 个

月以上。

日均进出货物 150 吨 (或载

货车辆日进出 10 辆次) 及以

上(货物包括原料、辅料、燃料、

产品 和其他与生产相关物料)

的企业，或纳入我省重点行业

年产值 1000 万及以上的企

业，应建立门禁视频监控系统

和电子台账。

日均进出货物 150 吨

(或载货车辆日进出 10

辆次) 及以上(货物包括原

料、辅料、燃料、产品 和

其他与生产相关物料) 的

企业，或纳入我省重点行

业年产值 1000 万及以上

的企业未安装门禁视频监

控系统和电子台账。


